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5025號 

被處分人：樂家人生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144212   

址    設：臺中市中區綠川里民族路23號 4樓之2

代 表 人：黃○○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

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三、處新臺幣4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113年 3月接獲反映，被處分人於 112年 12月 1日

轉型為多層次傳銷，嗣於 113 年 1月 3日向本會報備並於

同年月 24 日完成報備，旋於同年 3 月 23 日報備停止實

施，傳銷商尚未填寫入會申請書，疑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6條及第13條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略以：

(一)被處分人於112年 12月內部討論擬從傳統銷售制度改為

多層次傳銷制度，代表人黃君有告知同仁在報備通過前

不能貿然實施，惟後來發現公司幹部與行政人員執意先

以傳銷制度向下線團隊收取訂單，是其指派財務人員將

此違規所產生之傳銷制度獎金扣留未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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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部分會員與行政人員勾串，一再威脅黃君及財

務人員，是公司高層決定暫停以傳銷制度招募新會員，

致使113年 1月業績急遽下滑，因虧損加劇，遂於同年

3月23日向本會報備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並依法張貼

公告，告知會員可申請退貨。

(三)被處分人未曾印製及要求會員填具傳銷制度入會申請

書，可證明被處分人無意觸犯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

且已申請停業。

(四)依被處分人與黃君所簽訂被處分人聘請負責人合約書第

7條「……如為公司實際管理人員之錯誤，導致受法律

懲罰，公司必須基於保護乙方，必須做出乙方無責或免

責之行為，來確保乙方之權益；乙方亦可提出本合約書

內容，證明自己非實際參與經營及管理之人」，可證明

黃君僅負責財務監督工作而不介入被處分人實際運作及

管理。

三、經本會於114年 4月 16日、同年6月6日、同年月19日及

同年 12月 17日 4次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經合法送達

代表人黃君指定處所及其戶籍地址，均未到會。

四、有關被處分人報備傳銷制度之晉升條件及獎金如下：

(一)晉升條件：

　１、VIP會員：訂購 1套『首購套裝』商品(29,700元)，

為600積分(PV)。

　２、經銷商：訂購 2套『首購套裝』商品(58,500元)，為

1200積分(PV)。

　３、老闆：完成推薦 2名會員(VIP或經銷商皆可)。

　４、活躍老闆：完成推薦 3名會員以上且累積必須達 3600

積分(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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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創業老闆 V1：完成推薦 4名活躍老闆(必須是經銷

商)。

　６、區域老闆V2：完成直推 3名V1。

　７、城市老闆V3：完成直推 4名V2。

　８、全球老闆V4：完成直推 5名V3。

(二)獎金制度：

　１、直推獎20%：每筆直接銷售所獲固定獎金。

　２、平衡獎10%：兼顧平衡發展，以兩線對碰計算。

　３、見點獎18%：老闆層級可領取團隊報單獎勵。

　４、活躍獎 15%：獎勵下線尚未成為活躍老闆層級前之活

躍獎金，無代數限制。

　５、安置獎10%：以安置者平衡獎金10%計算。

　６、培育獎 6-12%：活躍老闆以上層級可領其活躍獎金之

2%，層級愈高可領代數愈多。

　７、重消獎 80%：每月自獎金撥 20%作為重消購物積分，

選購一定積分商品可領 20代累積獎金4%。

　８、全球分紅 4%：採團隊業績加權分紅計算，層級愈高可

領比例愈多。

五、調查結果：

(一)傳銷商入會金額與報備首購套組相同：據被處分人表

示，公司幹部與行政人員於完成報備前即以傳銷制度向

下線團隊收取訂單。經查被處分人會員均表示有加入購

買商品之事實，復經檢視檢舉人來文所述及所提供被處

分人112年 12月 1日(公告開始實施傳銷)至 113年 1月

3日(報備日期)入會之報件會員(即傳銷商)名單，傳銷

商購買商品入會金額與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首購套裝

價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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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金制度公告與報備傳銷制度相符：被處分人 112年 12

月 1日啟動全球佈局制度公告所載第 9種獎金，經檢舉

人補充說明係高階傳銷層級未來可享之中國大陸營業額

獎勵，目前係以臺灣市場作為開始，是該公告所載獎金

制度與報備制度相符。

(三)報備實施前已有傳銷商可獲得獎金：據被處分人表示，

業指派財務人員將報備實施前所產生傳銷獎金扣留未發

放。另查檢舉人來文所提供被處分人系統截圖中部分傳

銷商之獎金明細載有推薦獎、平衡獎及見點獎等項目，

與報備之傳銷獎金制度名稱相同，其中部分會員 113年

1 月 25 日已有應發放多層級平衡獎金，據檢舉人表示

113年 1月份業績獎金正常於 2月 25日發放，是上開獎

金應為112年 12月業績所產生傳銷獎金並於 113年 1月

25 日發放，顯見被處分人報備實施前已建立多層級組

織，並招募民眾參加及產生傳銷制度獎金。

(四)未締結及交付參加契約：據被處分人表示，未曾印製及

要求傳銷商填具傳銷制度入會申請書。查檢舉人來文表

示尚未填寫入會申請書，所提供部分傳銷商之退款明

細，部分會員係於 113年 2月 1日被處分人報備實施傳

銷後購買入會，且有提出交易明細，是被處分人於報備

實施傳銷後亦未與傳銷商締結及交付參加契約。

理  　由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

律注意。」同法第39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

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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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生之效果。」同法第 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

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 39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

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條及第 39條規

定，於114年 4月 16日、同年6月6日、同年月19日及同

年 12月 17日 4次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惟均未到會，

而本會業已充分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爰本案就被處分

人書面陳述所提供意見及事證，以及調查過程中所獲證

據，逕予認定是否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

二、本案行為主體為被處分人：

(一)依行政罰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

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

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二)被處分人代表人黃君雖於陳述時表示係部分同仁擅自實

施多層次傳銷而非被處分人或黃君所為，惟該等同仁係

以被處分人名義實施傳銷制度收取訂單，傳銷商可清楚

知悉所參加之傳銷事業為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為本案

行為主體。

(三)至黃君表示其受被處分人聘請負責人合約書保障而免

責，惟查該合約僅有黃君簽署而未生效力，且本案行為

主體為被處分人。

三、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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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

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同法第 4條第 1項

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

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同法

第5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傳銷商，指參加多層次

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獲得佣金、獎金

或其他經濟利益，並得介紹他人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他人參加，而獲得佣

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

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復

按同法第 32 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6條第 1項、第 20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

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 萬元

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自 112年 12月 1日即開始從事多層次傳銷，

據被處分人表示，公司幹部與行政人員於報備完成前即

以傳銷制度向下線團隊收取訂單。另查獎金制度中之直

推獎係上線可因直接推薦下線購買商品，而獲得單層之

獎金；平衡獎、見點獎、活躍獎、安置獎、培育獎、重

消獎、全球分紅等則屬於多層級之獎金。是被處分人確

有統籌規劃及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之事實，屬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4條規定所稱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三)按多層次傳銷行為之實施，包括招募傳銷商、推廣或銷

售商品及發放獎金等行為，被處分人於報備前規劃獎金

制度，招攬民眾加入成為傳銷商並建立多層級組織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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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級獎金，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所規範之多層次傳

銷定義，惟被處分人遲至 113 年 1 月 3 日始向本會報

備，是被處分人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四)至被處分人表示上開傳銷獎金未發放且未要求傳銷商簽

署入會申請書，查被處分人於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

銷制度前已招募傳銷商並接受其購買入會之訂單，所稱

未發放獎金及未締結參加契約等行為係進一步違反其他

相關法律義務，是所稱難謂可採。

四、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

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復按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項或第 26條規定者，得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

新臺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自 113年 1月 3日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

銷，之後確有接受傳銷商購買入會之訂單。據被處分人

表示，未曾印製及要求會員填具傳銷制度入會申請書，

然依傳銷法令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

約正本，是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

交付契約正本，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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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13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

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

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及第 34條前段

規定，就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

定處分 30 萬元罰鍰及就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處 10 萬元罰

鍰，總計處40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

繕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會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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